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国家稅務總局深圳市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toutiao/202506/7cbed13429544e798876c0f701514569.s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

关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的通告 

2025 年第 1 号

为全面落实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个人所得税政策，明确申报流程，优化纳税服务，

规范管理方式，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

知》（财税〔 2024〕 12 号）有关规定，现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相关申报指南通告如下 :

一、适用事项

在《国务院关于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 >的批复》规划的前海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区全域内 (以下简称合作区 )工作的香港居民，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前海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24〕 12 号）规定，办理享受合作区个人所得

税优惠政策，适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

具体优惠政策内容如下：

对在合作区工作的香港居民，其个人所得税税负超过香港税负的部分予以免征。

二、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二）《国务院关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的批复》（国函〔 2023〕 144

号）。

（三）《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

税〔 2024〕 12 号）。

（四）《深圳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深财法〔 2024〕 13 号）。

（五）《深圳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印发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办法 >的通知》（深财规〔 2025〕 3 号）。

三、办理时间

在合作区工作的香港居民，在合作区办理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享受合作区个人所得

税优惠政策。具体办理时间如下：

（一）综合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期为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二）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期为次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三）符合优惠条件的补贴性所得随香港居民的综合所得、经营所得汇算清缴期一并申请

办理。

（四）非居民个人等按规定无需办理汇算清缴的，在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申请办理。

四、适用对象

在合作区实际工作，取得来源于合作区所得的香港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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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因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而符合本指南优惠政策规定的，自取得香港居

民身份次月起，享受本指南优惠政策。

在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因丧失香港居民身份不再符合本指南优惠政策规定的，自丧失香港

居民身份次月起，不再享受本指南优惠政策。

五、办理所需资料

（一）香港居民诚信条件的承诺书。

（二）有效的香港居民身份证明。

（三）香港居民在合作区工作的有关材料： 

1.在合作区注册的实质性运营企业或其他机构任职、受雇且实际工作的，应当提供与任职、

受雇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在该单位实际工作的承诺书等材料 ; 

2.在合作区提供独立个人劳务的，应当提供劳务合同等材料 ; 

3.在合作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提供在合作区投资的投资协议等材料。

（四）香港居民入选深圳市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人

才补贴，应当提供相关材料。

（五）香港居民参照香港税法测算应纳税额涉及的减免项目和扣除项目等相关材料。

（六）香港居民本人在中国内地开设并已激活的 I 类银行结算账户（即全功能账户）等资

料。

（七）通过任职受雇单位（含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其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单位，

下同）代为办理的，或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及个人办理的，均需要提供授权委托资料。

以上合同、协议或证件等具备时效性的材料均需在享受优惠所属期内有效。香港居民应将

相关办理资料留存备查，自年度汇算期结束之日起留存 5 年。线下办理应提供与原件一致的复印

件，线上办理应上传彩色电子件。

六、办理方式

香港居民使用多个不同香港居民身份证件登记纳税的，应先行到税务部门办理纳税档案并

档手续。

（一）自行办理 

1.测算减免税额。通过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Web 端特色应用“港税 e（前海）个税优惠减免测

算”功能模块测算香港税负和减免税额，测算结果仅供参考。 

2.办理减免（退）税。

（ 1）线上办理。居民纳税人和取得经营所得的非居民纳税人可通过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办理

减免（退）税。

（ 2）线下办理。香港居民根据任职情况可通过邮寄办理或到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理。邮寄办

理日期以邮政部门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准。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邮寄办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

工业七路 133 号荔园路办公区 A 座二楼

联系电话： (0755)26801886

邮政编码： 518000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邮寄办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流塘路 290 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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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税务所

联系电话： (0755)27920237

邮政编码： 518000

（二）委托办理 

1.提供委托资料。通过任职受雇单位代为办理的，或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及个

人办理的，均需要提供授权委托资料。 

2.测算减免税额。通过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Web 端特色应用“港税 e（前海）个税优惠减免测

算”功能模块测算香港税负和减免税额，测算结果仅供参考。 

3.办理减免（退）税。任职受雇单位、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及个人，通过自然人电

子税务局或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国家税务总局深

圳市宝安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为香港居民办理减免（退）税。

七、咨询渠道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宝安区税务

局，电话： 12366。

特此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 

2025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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